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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一、发行数量和价格

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９

，

１２０

万股

发行价格：

４．８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

，

７７６．００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２

，

２６２．７９

万元

二、发行对象、配售股份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

，

７２０ １２

２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１２

其中

：（

１

）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２

）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００

３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１２

其中

：（

１

）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

，

５００

（

２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１

，

０００

（

３

）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７００

４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 １２

合计

９

，

１２０ －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本公司

／

士兰微

／

公司

／

发行人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非公开发行

／

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发

行

／

本次增发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

行不超过

１７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之行为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保荐机构

／

保荐人

／

东方花旗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获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有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本次发行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８８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０００

万

股新股。

（三）询价及发行过程

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向特定对象发出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确定以

４．８０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向

４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９

，

１２０

万股股票，

４

名特定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

（四）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３

〕

２４７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止，士兰微实际已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３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５

，

１３２

，

０７５．４８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２２

，

６２７

，

９２４．５２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３３１

，

４２７

，

９２４．５２

元。

（五）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二、本次发行证券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二）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数量：

９

，

１２０

万股

（四）发行价格：

４．８０

元

／

股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９．５９

元

／

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内容为公司以

４３４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转增

１０

股。 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实施完毕，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底价相应调整为

４．７５

元。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４．１９

元

／

股。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８０

元

／

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４．１９

元

／

股的

１１４．５６％

；相当于申购报价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６．６６

元的

７２．０７％

。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３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５

，

１３２

，

０７５．４８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４２２

，

６２７

，

９２４．５２

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天

健验〔

２０１３

〕

２４７

号”验资报告。

（六）限售期

４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

三、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其认购股份数量详细描述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

４

名，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股份、限售期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

，

７２０ １２

２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１２

其中

：（

１

）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２

）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００

３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１２

其中

：（

１

）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

，

５００

（

２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１

，

０００

（

３

）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７００

４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 １２

合计

９

，

１２０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３９１

号

Ａ

楼

２８

层

２８０３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朱江声）

主要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３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未来亦无重大交易安排。

２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张树忠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３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未来亦无重大交易安排。

３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１４

至

１８

层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繆建民

主要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

产管理业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３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未来亦无重大交易安排。

４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

１

号

１６

层

１９０８

室

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朱南松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资产委托管理，资产重组、收购兼并、企业管理、财务、证券投资的咨询，实业投资，国内贸

易（除专项审批）。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３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未来亦无重大交易安排。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向东

联系人：陈越、马良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

４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０８８０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０７６３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保荐代表人：孙晓青、李旭巍

协 办 人：王喆

经办人员：胡刘斌、纪纲、季弘、王蕾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世平

经办人员：冯明明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２１

楼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５８８

转

５２５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２８８

（四）律师事务所

名 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 责 人：吕秉虹

经办律师：徐旭青、何晶晶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杨公堤

１５

号国浩律师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５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５６４３

（五）审计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郑启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郑启华、郑俭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９

（六）验资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郑启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程志刚、郑俭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９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４０９

，

８７８

，

１４６ ４７．２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陈向东

１２

，

３１１

，

６１２ １．４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范伟宏

１０

，

５５６

，

８２０ １．２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郑少波

１０

，

４１８

，

６００ １．２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江忠永

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非凡

１８

号资金信托

８

，

００１

，

０００ ０．９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罗华兵

７

，

１１１

，

４２０ ０．８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非凡

１７

号资金信托

７

，

０８４

，

３２４ ０．８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宋卫权

４

，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４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中国银行

－

南方高增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１９９

，

９４８ ０．４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４８２

，

０７１

，

８７０ ５５．５３％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４０９

，

８７８

，

１４６ ４２．７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陈向东

１２

，

３１１

，

６１２ １．２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范伟宏

１０

，

５５６

，

８２０ １．１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郑少波

１０

，

４１８

，

６００ １．０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５２７

，

３６５

，

１７８ ５４．９７％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９

，

１２０

万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０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６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６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９０．４９

三

、

股份总数

８６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５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均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抵抗风险的能力加强，为公司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４２２

，

６２７

，

９２４．５２

元，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并

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增加到

３

，

９０７

，

０５３

，

１２６．２１

元，增长

１２．１３％

；净资产增加到

２

，

２０２

，

６７７

，

５７５．７６

元，增长

２３．７４％

；资产负债率从

４８．９１％

下降到

４３．６２％

。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专业从事集成电路、半导体分立器件、

ＬＥＤ

（发光二极管）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与销售业务，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与主营业务一致，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发展

政策，针对市场潜力巨大的通用照明

ＬＥＤ

市场和中高端半导体功率器件及模块市场。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

长点，有效降低成本，进一步加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提升核心竞争力。

（四）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 公司与控股

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认为：士兰微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核准；本次发行股票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询

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发

行程序及发行人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

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认购合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王喆

保荐代表人：孙晓青 李旭巍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3�年9月4日

二、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席主承销已对本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王世平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三、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

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徐旭青 何晶晶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吕秉虹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四、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

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郑启华 郑俭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郑启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五、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机构

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

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程志刚 郑俭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郑启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0460� � � �股票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2013-037

债券代码:122074� � � �债券简称:11士兰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价格：

４．８０

元

／

股

２

、各机构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

，

７２０ １２

２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１２

其中

：（

１

）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２

）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００

３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１２

其中

：（

１

）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

，

５００

（

２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１

，

０００

（

３

）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７００

４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 １２

合计

９

，

１２０ －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以上

４

名股东认购的股份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起限售

１２

个

月的相应股份），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问题。

一、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获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关议

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本次发行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８８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０００

万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发行价格：

４．８０

元

／

股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４．１９

元

／

股。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８０

元

／

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４．１９

元

／

股的

１１４．５９％

；相当于申购报价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６．６６

元的

７２．０７％

。

４

、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３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５

，

１３２

，

０７５．４８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４２２

，

６２７

，

９２４．５２

元。

５

、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３

〕

２４７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止，士兰微实际已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３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５

，

１３２

，

０７５．４８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２２

，

６２７

，

９２４．５２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

币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３３１

，

４２７

，

９２４．５２

元。

２

、股权登记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四 ）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认为：士兰微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核准；本次发行股票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询

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发

行程序及发行人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客观公正，发行过程公开公平，符合发行

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发行人律师意见

本次发行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

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认购合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

，

７２０ １２

２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１２

其中

：（

１

）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２

）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００

３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１２

其中

：（

１

）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

，

５００

（

２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１

，

０００

（

３

）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７００

４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 １２

合计

９

，

１２０ －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３９１

号

Ａ

楼

２８

层

２８０３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朱江声）

主要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３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未来亦无重大交易安排。

２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张树忠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３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未来亦无重大交易安排。

３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１４

至

１８

层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繆建民

主要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

产管理业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３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未来亦无重大交易安排。

４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

１

号

１６

层

１９０８

室

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朱南松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资产委托管理，资产重组、收购兼并、企业管理、财务、证券投资的咨询，实业投资，国内贸

易（除专项审批）。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３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未来亦无重大交易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４０９

，

８７８

，

１４６ ４７．２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陈向东

１２

，

３１１

，

６１２ １．４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范伟宏

１０

，

５５６

，

８２０ １．２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郑少波

１０

，

４１８

，

６００ １．２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江忠永

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非凡

１８

号资金信托

８

，

００１

，

０００ ０．９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罗华兵

７

，

１１１

，

４２０ ０．８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非凡

１７

号资金信托

７

，

０８４

，

３２４ ０．８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宋卫权

４

，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４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中国银行

－

南方高增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１９９

，

９４８ ０．４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４８２

，

０７１

，

８７０ ５５．５３％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４０９

，

８７８

，

１４６ ４２．７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陈向东

１２

，

３１１

，

６１２ １．２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范伟宏

１０

，

５５６

，

８２０ １．１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郑少波

１０

，

４１８

，

６００ １．０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５２７

，

３６５

，

１７８ ５４．９７％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４７．２１％

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后，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

４２．７２％

的股份，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０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６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６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９０．４９

三

、

股份总数

８６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５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均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抵抗风险的能力加强，为公司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４２２

，

６２７

，

９２４．５２

元，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

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增加到

３

，

９０７

，

０５３

，

１２６．２１

元，增长

１２．１３％

；净资产增加到

２

，

２０２

，

６７７

，

５７５．７６

元，增长

２３．７４％

；资产负债率从

４８．９１％

下降到

４３．６２％

。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专业从事集成电路、半导体分立器件、

ＬＥＤ

（发光二极管）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与销售业务，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与主营业务一致，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发展

政策，针对市场潜力巨大的通用照明

ＬＥＤ

市场和中高端半导体功率器件及模块市场。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

长点，有效降低成本，进一步加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四）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 公司目前与控

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于成都士兰一期工程以及补充流动资金，该项目实施后，公司经营业绩将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项目

效益良好，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技术品牌优势。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保荐代表人：孙晓青、李旭巍

协 办 人：王喆

经办人员：胡刘斌、纪纲、季弘、王蕾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２

、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世平

联系人：冯明明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２１

楼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５８８

转

５２５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２８８

３

、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名 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 责 人：吕秉虹

经办律师：徐旭青、何晶晶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杨公堤

１５

号国浩律师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５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５６４３

４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郑启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郑启华、郑俭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９

５

、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郑启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程志刚、郑俭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９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

２０１３

〕

２４７

号《验资报告》；

（二）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三）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四）《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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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

事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电话确认。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陈向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启动的定向增发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总股本将发生如下变化：

定向增发前 本次增加 定向增发后

注册资本

８６

，

８１６

万元

９

，

１２０

万元

９５

，

９３６

万元

总股本

８６

，

８１６

万股

９

，

１２０

万股

９５

，

９３６

万股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对于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特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具体详见《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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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８８

号）的核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事项已经实施完毕。

根据发行情况，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总股本将发生如下变化：

定向增发前 本次增加 定向增发后

注册资本

８６

，

８１６

万元

９

，

１２０

万元

９５

，

９３６

万元

总股本

８６

，

８１６

万股

９

，

１２０

万股

９５

，

９３６

万股

故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原章程内容 现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８６

，

８１６

万元人民币

。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９５

，

９３６

万元人民币

。

第二十条 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为

：

总股本

８６

，

８１６

万股

，

均

为普通股

。

公司全部股份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按照该所的

交易规则上市交易

。

第二十条 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为

：

总股本

９５

，

９３６

万股

，

均

为普通股

。

公司全部股份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按照该所的

交易规则上市交易

。

本次修订，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对于董事会的授权，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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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4层)

联席主承销商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21楼)

二零一三年九月

证券代码：002137� � �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2013－041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

使用》的规定，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12,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6

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滚动投资使用。 详细内容见公

司刊登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

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深圳

分行金雪球

2013

年

0902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产品。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2013

年

0902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

、理财金额：

10,000

万元人民币

4

、投资收益率：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赎回日一次性支付理财本金及收益。 兴业银行内部

风险评级为基本无风险产品。

5

、投资起息日：

2013

年

9

月

2

日

6

、投资到期日：

2013

年

12

月

2

日

7

、理财投资对象：主要投资于具有较强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其他金融资

产，包括但不限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以兴业银行认可的特定金

融机构作为核心信用主体的各种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信用主体公开市场信用评级在

AA

及以上的企业信用

产品包括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私募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票

据、信托计划和符合保监发（

2009

）

41

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产品设立指引》要求的债权投资计划等固定

收益类金融产品；经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审批部门审批同意的自营投资资产。

8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

、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是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正常进行和确保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2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募集资金管理使用效率，为公司股

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主要风险提示：

本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风险：

1

、信用风险：若因市场变动、债务人发生信用违约事件而未偿还本金、利息，投资者将蒙受损失，在极端

情况下，前述信用风险可能导致理财收益部分或者全部损失。

2

、利率风险：理财产品存续期内，该产品的投资标的的价值和价格可能受市场利率变动的影响而波动，

可能会使得投资者收益水平不能达到客户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3

、流动性风险：由于客户不得提前赎回理财资金，在理财产品到期前，客户不能够使用理财产品的资金，

也因此丧失了投资其它更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或资本市场产品的机会。 理财产品配置的组合资产平均余期晚

于本理财产品到期日时，理财产品到期后，组合中的未到期资产将按市场公允价值变现，实现对本期理财产

品的本息兑付。

4

、提前终止风险：当相关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投资标的提前到期或发生其他兴业银

行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等情况时，银行有权部分或全部提前终止该款该期理财产品，投资者可能无

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并将面临再投资机会风险。

5

、延期支付的风险：在本理财产品的正常到期日，如理财产品所投资的投资标的出现未能及时变现或其

发行人未能及时兑付或投资标的项下相关债务人违约等情形时， 本理财产品期限将延长至全部资产变现之

日止。

6

、法律与政策风险：因法规、规章或政策的原因，对本理财产品收益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7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致使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

常运行，甚至影响本期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兑付等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本期理财产品的收益安全。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将对公司理财资金使用和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做好事前

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工作。

3

、独立董事、监事会将对公司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将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3

年

8

月

26

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900

万元，购买了期限为

140

天的交通银行

"

蕴通财

富

o

日增利

"

集合理财计划产品（详见公司

2013

年

8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该产品将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到期。

六、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具体详见

2013

年

8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的《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404� � �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13-027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4

日在浙江省

嘉兴市中山东路

88

号嘉欣丝绸大楼

8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以书面、通讯等方式通知全体董

事。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国建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并取得

"

艾得米兰

"

商标使

用权》的议案。

公司拟与自然人李阿大、程桂明共同出资设立

"

嘉兴市嘉欣艾得米兰服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艾得

米兰公司

"

），并与

"

艾得米兰

"

商标拥有者上海好惠服饰有限公司、自然人程桂明签订协议，取得了

"

艾得米

兰

"

商标的著作权和专用权。 投资新设的艾得米兰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800

万

元，占比

80%

；李阿大以现金方式出资

120

万元，占比

12%

；程桂明以现金方式出资

80

万元，占比

8%

。 该公司

设立后主要从事

"

艾得米兰

"

品牌秋冬保暖内衣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总额为

2000

万元人民

币。

该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告具体请见

2013

年

9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2404� � �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13-028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

并取得“艾得米兰” 商标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与自然人李阿大、程桂明共同出资设立

"

嘉兴市嘉欣

艾得米兰服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艾得米兰公司

"

），并与

"

艾得米兰

"

商标拥有者上海好惠服饰有限公司、

自然人程桂明签订协议，取得了

"

艾得米兰

"

商标的著作权和专用权。 投资新设的艾得米兰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800

万元，占比

80%

；李阿大以现金方式出资

120

万元，占比

12%

；程桂明

以现金方式出资

80

万元，占比

8%

。 该公司设立后主要从事

"

艾得米兰

"

品牌秋冬保暖内衣的生产和销售。 公

司本次对外投资的总额为

20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合作方介绍

李阿大：男，

195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程桂明：男，

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 自然人李阿大、程桂明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嘉兴市嘉欣艾得米兰服饰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3

、出资方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方式出资

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

；李阿大以现金方式出资

120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12%

；程桂明以现金方式出资

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

。

4

、注册地点：嘉兴市中山西路

2710

号嘉欣丝绸工业园购物中心

5

、法定代表人：章洁

6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服装、服饰、箱包的制造、加工、销售；纺织品、丝绸制

品、工艺品（除金、银饰品）、玩具的销售；服装设计服务、会议展览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营销策划服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四、

"

艾得米兰

"

商标简介

"

艾得米兰

"

品牌于

2001

年注册进入国内市场，十年时间里，在浙江、湖北、山西、河南、北京、甘肃、新

疆、内蒙、山东、陕西等主要市场设立了

600

余个商场及超市专柜，形成了自身的品牌优势及产品特色。

2005

年以来， 连续

6

年由马伊琍担纲品牌形象代言人，

2011

年聘请著名影星夫妻陆毅、 鲍蕾担任品牌形象代言

人，全力塑造

"

平凡家庭，不凡亲情

"

的品牌核心价值，该品牌在内衣市场上颇受消费者青睐。

五、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艾得米兰

"

品牌在市场上运营多年，经销商网络比较稳定，降低了艾得米兰公司在市场开拓上的风

险。 艾得米兰公司成立后，主要从事秋冬季保暖内衣的生产和销售，与公司原有的

"

金三塔

"

品牌丝绸内衣

存在互补性，可以补充

"

金三塔

"

品牌内衣冬季产品不足的问题。

公司的

"

金三塔

"

品牌内衣在网络销售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在

"

天猫

"

、

"

京东

"

等电商销售平台上的

年营业额约

8000

万元，公司将通过后期的资源整合，对

"

艾得米兰

"

品牌在原有的实体店销售网络的基础

上，加大其在电商市场上的开拓；同时，

"

金三塔

"

品牌也可利用

"

艾得米兰

"

品牌已有的销售网络，扩大销售

市场。

"

艾得米兰公司

"

的设立，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扩大内衣产品的发展空间。

本次投资可能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和品牌整合风险，公司将组建专门的团队，与

"

艾得米兰

"

品牌代理

商协调合作，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本次对外投资使用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产生影响。 项目顺利实施后将进一步增强和

提升公司内销品牌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注册商标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5日


